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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政办发〔2019〕87 号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消防基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已经市十四届政府第 4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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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 

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 
 

为更好服务保障我市“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和“强富美高”新港

城建设，进一步夯实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的消防基础工作，全面

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连云港市应急

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以

下简称《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护航港城经济社会发展为着力点，紧紧围绕全市

“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主题，以“抓基础、破难题、补短板、强能

力、谋打赢、求发展”为主线，立足“消防队站、消防水源、消防

装备”全市消防基础工作三大瓶颈性课题，深入贯彻落实《连云港

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2018 年政府令第 3 号），攻坚发力，

努力提升“全灾种、大应急”消防救援打赢能力，实现消防工作稳

步、高质、快速发展。 

二、目标定位 

按照“一年补空缺、两年有提升、三年成机制”要求，力争通

过三年努力，达到消防队站布点更加科学合理、消防水源建设更

加精准完善、消防装备配备更加实用高效。到 2021 年，实现消防

队站、装备配备、消防水源建设整体水平苏北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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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消防队站多点布局。认真贯彻连云港市城市消

防规划和“十三五”消防事业发展规划要求，本着“节约土地、压降

成本、缩短周期、急需先建、实用为先”的原则，多点布局、分步

实施，到 2021 年，全市基本实现消防队站辐射无盲区、无空点，

全面形成整体联动、覆盖全域的消防救援力量布局。 

——全面完善消防水源建设机制。认真贯彻《连云港市公共

消防设施管理办法》，落实消防水源建设责任，加快推进消防水源

智能化建设，到 2021 年，消火栓建设不欠帐，消防水源建、管、

用机制更加完善。 

——全面加强消防车辆装备建设。通过三年努力，补清装备

欠账，实现装备发展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实现装备

配备全面符合本地应急救援特点，实现全市装备综合实力更上新

台阶，基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多样、先进实用、保障高效”的

装备建设新体系。 

三、主要任务（2019—2021 年） 

（一）加快推进消防队站多点布局建设 

1. 加强城市建成区消防队站建设。从城市总体消防安全形势

分析和现实需要情况来看，现有消防队站保护面积过大、出警量

大，灭火救援任务艰巨。目前，海州区城市建成区消防队站布点

存在盲点的区域有两处：一是海连东路凌州广场范围区域，即西

至华联广场，东至宋跳立交，南至绿园路，北至解放路形成的区

域；二是解放东路装饰城区域，即南至人民路，北至丁字路，东

至海连东路，西至新浦大道形成的区域；这两片区域是海州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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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复杂的一个区域，既有现代住宅小区和商业体，也有老旧小区

和各种沿街店面商业体，个体工商业态多，人流量大，车流量大，

交通状况复杂，各种消防安全致灾因素多。连云区城市建成区消

防队站布点盲区为连云新城。灌南县城市建成区现有消防队站在

西北角，靠近连淮高速，老城区原消防队即将拆迁，布点盲区较

为明显。虽然城乡总体规划和消防专项规划对消防站点布局作了

规划，但规划站点数量较多，建设任务较重，短期完成难度较大。

为了弥补目前消防队站布局现实盲点，加强应急力量体系建设，

在全市城乡规划总体框架下，按照“先急后缓、归口统建、消防使

用、资产统管”的原则，用 3 年时间，全面启动海州区凌州广场、

海州区解放东路、连云新城 3 个消防站和灌南县城东消防站建设

任务。具体实施计划如下： 

（1）2019 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连云新城

开发建设的实施方案》（连发〔2019〕9 号）的通知要求，连云新

城指挥部先期投入 50 万元，启动连云新城区级消防救援指挥中心

建设工作，完成项目规划、环评、土地、建设等前期手续和方案

设计，拉好项目用地围墙，启动项目招标工作。2020 年全面开工

建设，力争 2020 年 12 月底前建成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由连

云区政府负责日常运转经费保障和消防车辆装备配备。（落实单

位：连云新城指挥部，协作单位：连云区政府、市消防支队） 

（2）2020 年，在新浦街道办事处西侧空地直接划拨约 7 亩

土地用于建设 1 个一级普通消防站，规划定名为解放东路消防站。

在消防站规划选址确定的基础上，由市财政投入专项资金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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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力争 2021 年 6 月底前建成交付使用。项目建成后，由海

州区政府负责日常运转保障经费和消防车辆装备配备。（落实单

位：市住建局，协作单位：海州区政府，市发改委、财政局、自

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支队） 

（3）2021 年，在凌州路北、振兴路东（凌州广场西北地块）

规划确定约 5 亩土地用于建设 1 个二级普通消防站，规划定名为

凌州路消防站，在消防站规划选址确定的基础上，由市财政投入

专项资金全面开工建设，力争 2022 年 6 月底前交付使用。项目建

成后，由海州区政府负责日常运转保障经费和消防车辆装备配备。

（落实单位：市住建局，协作单位：海州区政府，市发改委、财

政局、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消防支队） 

（4）2019 年，在灌南县主城区东南区域规划约 5 亩土地用

于建设 1 个二级普通消防站，暂定名为城东消防站。在消防站规

划选址确定的基础上，完成项目规划、环评、土地、建设等前期

手续和方案设计，拉好项目用地围墙，确保当年开工建设，力争

2020 年 12 月底前投入消防执勤。（落实单位：灌南县政府） 

序号 名 称 等级 位  置 
占地 

面积 

建筑 

面积 

（m2） 

投资 

估算 

（万元） 

 

启动 

时间 

 

 

完成 

时间 

 

1 连云区消防救

援指挥中心 一 连云新城厦门路

东、广州路南 约 12亩 7000 3000 2019 年 2020 年 12 月 

2 解放东路 
消防站 一 新浦街道西 约 7 亩 3000 1200 2020 年 2021 年 6 月 

3 凌州路消防站 二 凌州广场 约 5 亩 2000 800 2021 年 2022 年 6 月 

4 灌南县城东 
消防站 二 灌南县城东 约 5 亩 2000 800 2019 年 2020 年 12 月 

备注 以上队站投资仅为建筑施工及配套装修投入资金 



 

  —6— 

2. 加强景区园区消防队站建设。加大对花果山景区、连岛景

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在现有执勤点灭火职能基础上拓展山岳救

援和森林火灾扑救功能；有针对性加强产业园区消防救援力量建

设，使其更加符合园区产业特点，满足园区应急救援功能。 

（1）2019 年，按照山岳救援+灭火救援职责任务启动花果山

消防执勤点提档升级工作，将现有执勤点升格为小型消防站，确

保消防车不少于 2 辆、执勤队员不少于 15 人。（落实单位：云台

山景区管委会） 

（2）2020 年，启动连岛消防执勤点提档升级为小型消防站

工作，确保消防车不少于 2 辆、执勤队员不少于 15 人。（落实单

位：连云区政府） 

（3）2021 年，启动开发区大浦园区站按一级普通消防站标

准提档升级工作。（落实单位：市开发区管委会） 

（4）做好海州经济开发区消防队站建设工作。海州工业园

建成一级普通消防站并具备消防训练场地和设施要求，新浦工业

园按二级普通消防站建设，确保 2020 年 12 月底前投入消防执勤。

（落实单位：海州区政府） 

（5）加强化工集中区消防队站建设。根据省政府有关化工

集中区整治工作要求，推进灌云燕尾港、灌南堆沟港、赣榆柘汪

港现有专职消防站按照特勤站标准提档升级工作。在省政府对园

区验收前，全部提档升级完成，基本满足实际需求。（落实单位：

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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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乡镇消防队站建设。按照《乡镇消防队》（GBT 

35547-2017）建设标准要求，继续推进重点乡镇消防队站提档升

级工作，提升乡镇地区自防自救能力。2019 年，启动海州区板浦

镇和浦南镇、赣榆区沙河镇和金山镇、东海县白塔埠镇和桃林镇、

灌云县杨集镇、灌南县汤沟镇等 8 个乡镇消防队建设，到 2021

年 6 月底前，全部建成一级乡镇消防队，确保消防车不少于 2 辆、

执勤队员不少于 15 人。徐圩新区东辛农场依据《企业专职消防队

建设和管理规范》（DB32/T 3106-2017  江苏省地方标准）提档升

级现有企业消防队，到 2021 年 6 月底前，建成企业一级普通消防

队。（落实单位：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海州区政府，

徐圩新区管委会） 

徐圩新区国家危险化学品救援基地、核应急等消防队站建设

不列入本次计划范围。 

（二）全面完善消防水源设施 

1. 加强城市市政道路消火栓建设。按照市规划、城建等部门

和自来水公司的数据以及实测数据，我市目前建成区城市道路总

里程数约 712.3 公里。按照国家消火栓建设标准：“城市道路消火

栓间距 120m 建 1 个，道路宽度超过 60m 时，应沿道路两侧设置”，

全市应建城市道路消火栓 5898 个，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 2976 个

（锈蚀、损坏或管道无水 1048 个），缺建 2922 个。各县区现有城

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具体明细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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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市政道路消火栓建设情况汇总表(统计时间：2019 年 6 月 30 日) 

单   位 
道路长度 
（km） 

应建数 
（个） 

实有数（个） 
缺建数 
（个） 

备注 
总数 完好数 损坏数 

东海县 58.2 485 187 111 76 298 

道路里程为消防部
门实测数据；应建
市政道路消火栓数
计算方法为按照国
家标准，每 120m
设 1 个，道路宽度
超过 60m 时，需沿
道路两边设置。 

灌云县 37.6 311 118 69 49 193 

灌南县 53.4 441 244 215 29 197 

赣榆区 84 679 376 234 142 303 

海州区 142 1177 503 276 227 674 

连云区 83 692 463 326 137 229 

开发区 103.5 862 632 315 317 230 

徐圩新区 71.3 591 347 332 15 244 

高新区 79.3 660 106 50 56 554 

总计 712.3 5898 2976 1928 1048 2922 

为认真贯彻落实《连云港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加快

推进消防水源建设，按照“先城区后城郊、先商业区后生活区”的

原则分步分段实施，结合道路改造，将城市建成区市政消火栓建

设纳入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落实每年新建城市道路消火栓资金，

同时对新建道路严格监管，明确新建道路建设主体必须将市政道

路消火栓纳入工程内容同步建设，新（改、扩）建道路验收消防

部门必须参加，道路消火栓建设不符合要求的不能通过验收。到

2021 年，城市建成区主要商圈、居民区、重点消防保护对象周边

市政道路消火栓建有率和完好率均达 95%以上。具体计划安排如下： 

依据《连云港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2018 年政府令第

3 号）第十一条规定：市政消火栓的新建、迁建、补建、拆除等

工作由道路建设单位负责；第十八条规定：市政消火栓和政府组

织修建的其他消防供水设施由城乡供水管理部门委托供水企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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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维护保养，所需资金由当地人民政府承担。因此，明确海州区、

连云区、高新区等市区市政道路消火栓补建由道路建设单位负责

投资并组织补建，市本级财政投资建设的道路由市财政落实消火

栓建设费用，道路建设单位权属不清的由市住建部门负责投资并

组织补建，维修保养由属地区政府投资并组织供水企业落实，其

他各县区政府及管委会根据各自任务组织落实，补建、维修同时

同步推进消火栓位置定位显示和数量统计智能化建设，确保全市

通过 3 年时间完成市政道路消火栓缺建及维修任务（缺建数 2922

个、损坏数 1048 个）。从 2022 年开始，按照此《计划》形成的消

火栓建设和维修保养方式，进一步明确道路建设单位建设消火栓

和属地县区政府维护保养消火栓的建管机制，每年年初结合城区

道路新（改、扩）建工程，制定计划落实消火栓建设任务和维护

保养工作。（牵头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 

2019-2021 年全市市政道路消火栓建设任务清单 

区域 

3年总数 
（个） 

2019年 
任务数（个） 

2020年 
任务数（个） 

2021年 
任务数（个） 

补建 维修 补 建 维 修 补 建 维 修 补 建 维 修 

东海县 298 76 98 25 100 25 100 26 

灌云县 193 49 65 15 65 15 63 19 

灌南县 197 29 65 15 65 14 67 0 

赣榆区 303 142 101 45 101 45 101 52 
海州区 674 227 220 75 230 75 224 77 
连云区 229 137 75 45 75 45 79 47 
开发区 230 317 75 105 75 105 80 107 
徐圩新区 244 15 80 15 80 0 84 0 
高新区 554 56 185 18 185 18 184 20 
全市总计 2922 1048 964 358 976 342 982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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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消火栓每年补建、维修的具体道路名称、点位由当

地消防大队负责制定方案，报补建和维修落实单位并协助开展工

作。消火栓位置定位、新增显示和数量统计智能化平台建设工作

由市城乡供水管理部门负责，联合市消防支队和供水企业共同落

实，到 2020 年，完成平台基本框架建设，基本实现平台数据共用

共享功能。 

2. 积极推进消防取水码头或取水点建设。在城市商业集中

区、高层建筑集中区、大型商业综合体、车站、机场和产业园区、

重大危险源单位等目标对象周边 1 公里范围区域利用内河、水渠、

湖泊等天然水源新建消防取水码头或取水点，确保至 2021 年年底

重点目标对象天然消防水源全覆盖。（落实单位：各县区政府，功

能板块管委会） 

3. 积极推进乡镇和农村地区消防水源建设。乡镇人民政府应

将驻地街区消火栓和乡镇级工业园区消火栓建设纳入本级政府基

础设施建设内容，从 2019 年开始，在乡镇驻地街区每年新建消火

栓不少于 5 个，乡镇有工业园区的每年在园区新建消火栓不少于

5 个；将农村消防水源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内容，到 2021 年，每

个行政村至少建成 1 个储水量不小于 20 吨的消防水池，有条件的

可以在村中道路建设消火栓，也可以依托村边水塘、河流建立消

防取水点。（落实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 

（三）逐步配齐配强消防车辆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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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市 12 个消防队站共有各类消防车 72 辆（其中，灭

火类消防车 52 辆，举高类消防车 10 辆，抢险专勤类消防车 10

辆），消防车装备时间低于 5 年（含 5 年）22 辆，约占总数的 30.1%；

6 至 9 年的有 13 辆，约占总数的 18.1%；10 年（含 10 年）以上

的有 37 辆，约占总数的 51%，消防车总体装备更新任务较重。

全市载重量 12 吨以上的泡沫消防车只有 6 辆，30 米以下高喷车 2

辆，18 吨以上重型泡沫车、30 米以上大跨距高喷车、53 米以上

云梯车、干粉泡沫多剂联用车、供液车、1 公里以上远程供水消

防车等装备尚有空缺。各类灭火、抢险类器材配备约 2200 余件套，

多以常规装备为主，应对处置复合侦检、特种防护、高效破拆、

快速灭火、饱和洗消等急难险重救灾任务的专勤器材仍有缺配。

按照 1 小时动态灭火救援圈力量全要素评估要求，有效处置我市

最大体量的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商业综合体、大跨度厂房、

石油化工等灾害救援消防力量极其有限，难以有效完成以上事故

处置任务。 

在总结灌南“12.9”和盐城响水“3.21”爆炸事故处置工作经验

基础上，根据本市灾害事故风险，突出重点解决有，兼顾一般解

决精，与徐圩新区国家危化品救援基地和核应急装备建设形成有

效互补，科学合理配备，全面提升装备的综合性能，力争通过 3

年的装备建设，补齐应对高层建筑、地下空间、大型人员密集场

所、大跨度厂房、石油化工等灾害救援消防装备缺配短板，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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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加强应对危化品泄漏、交通事故、建筑倒

塌事故和自然灾害救援装备的配备，建立车辆装备专项经费保障

机制，各级财政每年按标准投入资金配备消防车辆和消防装备。 

2019 年，市本级财政安排资金 860 万元，重点配备大跨距高

喷消防车 1 辆，针对性配备无线复合气体探测仪、可燃气体探测

仪、暴雪泡沫炮、电动遥控炮等在内的特勤器材和消防员个人安

全防护器材装备以及增援“3.21”爆炸事故灭火药剂及器材装备损

耗补充。其他县区安排专项资金采购消防车辆装备。具体见下表： 
2019年车辆装备配备明细 

单位 类别 名称 配备数 
投资单价 
（万元） 

备注 

市本级 

车辆 大跨距高喷车 1 560 

增援“3.21”爆
炸事故灭火
药剂及器材
装备损耗明
细附后 

器材 特勤抢险、森林火灾灭火器材 部分选配 50 
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 部分选配 50 

器材
装备 

增援“3.21”爆炸事故灭火药剂及
器材装备损耗补充 / 200 

  总计  860 万元 

海州区 车辆 
高喷车 1 220 

大吨位重型泡沫车 1 380 
高新区 车辆 70 米以上举高车 1 600 
连云区 车辆 30 米以上高喷车 1 200 

其他县区 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和市开发区按照政府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以及各地
实际需求采购装备。 

2020 年，市本级财政安排资金 1360 万元，重点配备火场负

压排烟消防车、供液消防车、大吨位重型泡沫消防车各 1 辆，针

对性配备包括柔性堵漏工具组、防爆输转泵、洗消帐篷、液压破

拆工具组、灭火类等专门应对危险化学品灾害事故、道路交通事

故抢险救援和火灾扑救的消防器材装备。其他县区安排专项资金

采购消防车辆装备。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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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车辆装备配备明细 

单位 类别 名称 配备数 
投资单价 
（万元） 

备注 

市本级 

车辆 
火场负压排烟消防车 1 300 

 

供液消防车 1 380 
大吨位重型泡沫消防车 1 380 

器材 堵漏、输转类器材 部分选配 150 
灭火、破拆类器材 部分选配 150 

  总计  1360 万元 

各县区 
海州区 300 万元，连云区、高新区 200 万元，云台山景区 80 万元，市开发
区 400 万元，其他县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300 万元用于
消防车辆和救援器材装备的采购配备。 

2021 年，市本级财政安排资金 1260 万元，重点配备大吨位

重型泡沫消防车 2 辆，多剂联用消防车 1 辆，针对性配备重型破

拆、支撑、潜水、冲锋舟等救生类、水域救援类器材。其他县区

安排专项资金采购消防车辆装备。具体见下表： 
2021年车辆装备配备明细 

单位 类别 名称 配备数 
投资单价 
（万元） 

备注 

市本级 

车辆 大吨位重型泡沫车 2 760 

 

多剂联用消防车 1 300 

器材 
灭火、救生类器材 部分选配 100 

地震、洪涝救援类器材 部分选配 100 
  总计  1260 万元 

各县区 
海州区 300 万元，连云区、高新区 200 万元，云台山景区 80 万元，市开发
区 400 万元，其他县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300 万元用于
消防车辆和救援器材装备的采购配备。 

在落实三年行动计划基础上建立消防车辆和器材装备专项

经费保障机制，从 2022 年开始，每年按标准投入资金配备消防车

辆和消防装备。其中市本级财政资金保障每年不低于 600 万元，

海州区每年不低于 300 万元，高新区及连云区每年不低于 200 万

元，云台山景区每年不低于 80 万元，市开发区每年不低于 400

万元，其他县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赣榆区）每年不低

于 300 万元用于消防车辆和救援装备的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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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圩新区国家危险化学品救援基地和核应急救援的车辆器

材装备不列入本次计划范围。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要统一思想行动，细化

实施方案，强化责任落实，狠抓组织推进。市消防安全委员会结

合年度消防工作开展检查，统筹推进。各地、各单位也要成立工

作专班，认真抓好落实。 

（二）加强督导检查。各地、各单位要抓好任务分解，责任

具体到人，对照目标任务和核心指标抓督导、抓检查，落实调度、

督导制度，及时发现解决存在问题。 

（三）严格考核评估。将《计划》纳入市政府绩效考评内容，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对工作措施落实不力、工作进度迟缓的，将

严肃倒查问责。 
  

附件：1．增援“3.21”爆炸事故灭火药剂及器材装备损耗补充

明细表 

2．各县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3．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 2019 年

度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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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增援“3.21”爆炸事故灭火药剂及器材装备损耗补充明细表 
 

个人防护装备损耗 装备器材损耗 泡沫灭火剂损耗 总计 

名称 
单价

（元） 
数量 小计（元） 名称 

单价

（元） 
数量 

小计

（元） 
名称 

单价

（元） 
数量 

小计

（元） 
 

防静电内衣 65 200 13000 3M自吸过滤式防

毒面具半面罩 80 400 32000 抗溶性

泡沫 6000 30 吨 180000  

简易防化服 280 100 28000 3M 防尘口罩 15 800 12000      
重型防化服 15000 12 180000 80 水带 500 200 100000      
二级防化服 1000 20 20000          

抢险救援手套 70 350 24500 65 水带 420 120 50400      
海洋王照明灯具 496 78 38688 远程供水车水带 1000 100 100000      
空气呼吸器 9300 30 279000 大流量移动水炮 75000 2 150000      
灭火头盔 1750 130 227500 快速攻击水炮 48000 2 96000      
灭火防护服 1647 180 296460          
指挥服 2300 20 46000          

抢险救援服 1020 20 20400          
灭火手套 105 310 32550          
呼救器 310 40 12400          

灭火防护靴 195 320 62400          
抢险救援靴 250 20 5000          

总计   1285898    540400    180000 200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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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东海县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中华路 4.1 34 5 29 4 

2 牛山路 4.5 38 17 21 8 

3 幸福路 5 42 22 20 19 

4 晶都大道 4.6 38 25 13 8 

5 富华路 4.8 41 16 25 6 

6 海陵路 5.2 43 5 38 5 

7 利民路 2.6 22 3 19 3 

8 和平路 3.5 29 11 18 11 

9 钢铁路 4.1 34 12 22 10 

10 花园路 5.2 43 10 33 2  

11 迎宾大道（修路） 2.5 21 11 10  

12 北辰路（修路） 4.1 34 12 22  

13 振兴路（修路） 3.5 29 24 5  

14 明珠路（修路） 2.2 18 5 13  

15 徐海路（修路） 2.3 19 9 10  

 合       计 58.2 485 187 298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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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云县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胜利路 3.4 28 15 13 5 
2 人民路 3.5 29 4 25 1 
3 南京路 2.7 22 12 10 8 
4 建设路 2.4 20 6 14 1 
5 南环路 4 33 2 31 1 
6 振兴路 4.2 35 2 33  
7 向阳路 0.45 4 3 1 1 
8 中大街 0.6 5 3 2 1 
9 公园路 0.45 4 2 2 1 
10 树云路 1.8 15 0 15 0 
11 水利路 1.5 12 5 7 2 
12 生态路 1.2 10 3 7 0 
13 西环路 2.1 17 7 10 1 
14 西苑路 2.1 17 18 0 8 
15 民安路 1.8 15 8 7 8 
16 新民路 1.9 16 11 5 1 
17 伊山路 3.5 29 17 11 10 

 合  计 37.6 311 118 193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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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人民路 10.6 88 32 56 10 
2 新兴路 2.5 20 10 10 3 
3 常州路 2.6 21 8 13 4 
4 灌河路 2.4 19 2 17 2 
5 沂河路 3.3 27 1 26 1 
6 盐河路 1.6 13 1 12 1 
7 新莞路 3.1 25 8 17 0 
8 新东路 3 25 10 14 4 
9 新安路 2.9 24 4 20 4 
10 经二路北段 1.615 13 10 3 0 
11 经二路南段 0.744 7 7 0 0 
12 经四路南段 0.719 6 6 0 0 
13 经五路北段 1.66 13 10 3 0 
14 经五路南段 1.08 9 9 0 0 
15 经六路珂玫琳--天尊段 0.585 5 5 0 0 
16 经七路天辰化工段 0.258 3 3 0 0 
17 经八路笃翔化工段 0.238 3 3 0 0 
18 纬一路国盛化工以西 1.835 14 12 2 0 
19 纬一路管委会以东 0.715 6 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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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20 纬二路茂期化工以西 1.9 16 15 1 0 
21 纬二路海迪化工段 0.208 3 3 0 0 
22 纬三路宏业--地浦段 0.722 3 3 0 0 
23 纬五路升南--连化水务段 1.02 8 8 0 0 
24 纬四路 1.913 16 15 1 0 
25 纬六路 1.391 12 12 0 0 
26 经七路 1.225 12 11 1 0 
27 经八路 1.254 11 11 0 0 
28 纬二路东段 0.507 5 5 0 0 
29 经四路 1.622 14 13 1 0 
 合       计 53.391 441 244 19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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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榆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黄海路 8.9 74 73 1 36 
2 华中路 5.4 45 43 2 20 
3 盛世路 3.1 25 2 23  
4 东关路 3.8 32 39  13 
5 徐福路 3.9 33 3 30 1 
6 金海路 7.9 66 26 40 7 
7 义塘路 3.7 31 20 11 3 
8 镇海路 5.1 25 20 5 8 
9 后宫路 0.9 7 11  6 
10 海城路 3.0 25 10 15 3 
11 文化路 5.0 42 15 27 1 
12 宁海路 3.7 30 20 10 3 
13 前宫路 0.5 4 1 3  
14 金陵路 2.1 17 5 12 4 
15 滨河路 1.7 14 3 10 1 
16 欧翔路 2.3 19 7 12 4 
17 西关路 2.1 17 15 2 3 
18 秦山路 1.4 12 2 10 2 
19 时代路 4.9 41 22 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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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20 青年路 2.9 24 7 17 2 
21 银滩路 1.7 14 1 9 1 
22 红旗路 1.2 10 1 9  
23 健康路 0.9 7 5 2 4 
24 繁荣路 0.5 4 1 3 1 
25 深圳路 3.8 31 10 15  
26 香港路 3.7 30 14 16 11 
 合       计 84 679 376 303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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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海宁路 5.2 43 39 4 15 
2 盐河西路 1.7 14 10 4 0 
3 巨龙南路 3.0 25 18 7 4 
4 龙河南路 1.4 12 4 8 0 
5 苍梧路 2.1 18 4 14 2 
6 朝阳路 5.3 44 36 8 30 
7 海连路 4.6 38 15 23 5 
8 建设东路 1.6 13 3 10 1 
9 建设中路 1.3 11 2 9 1 
10 大庆东路 1.2 10 6 4 1 
11 通灌南路 1.8 15 10 5 9 
12 南极南路 1.7 14 3 11 1 
13 海昌南路 1.7 14 9 5 3 
14 郁州南路 2.6 22 7 15 3 
15 大庆西路 1.3 11 4 7 2 
16 振海路 1.6 13 7 6 1 
17 瀛洲南路 2.2 18 3 15 3 
18 绿园路 2.0 17 3 14 1 
19 新孔路 1.7 14 4 10 0 
20 东盐河路 3.4 28 5 2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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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21 向阳路 0.54 5 0 5 0 
22 惠苑路 1.3 11 0 11 0 
23 龙河西路 0.88 7 0 7 0 
24 建设西路 0.47 4 0 4 0 
25 富强路 0.85 7 3 4 0 
26 永富路 0.4 3 1 2 1 
27 兴隆路 0.9 8 1 7 1 
28 文昌路 0.7 6 1 5 1 
29 通建巷 0.89 7 2 5 1 
30 建宁路 0.54 5 3 2 2 
31 人民路 4.6 41 36 5 26 
32 盐河北路 2.5 20 10 10 3 
33 解放路 5.45 45 32 13 12 
34 海连路 8.1 60 12 48 4 
35 南极北路 1 9 10 0 8 
36 民主路 2.96 24 7 17 2 
37 通灌北路 3 25 11 14 4 
38 青年西路 0.8 6 3 3 1 
39 凌洲路 1.2 10 3 7 3 
40 新新路 0.66 5 2 3 2 
41 郁州北路 4.41 37 23 14 10 
42 市化路 1 8 4 4 4 
43 陇海路 5 42 17 25 2 
44 海昌北路 0.8 6 5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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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45 巨龙北路 1.2 10 9 1 8 
46 幸福路 4 33 25 8 3 
47 新建路 8 67 10 57 5 

48 盐河南路（与海宁路交叉口到与新建
路交叉口） 1.2 10 6 4 3 

49 惠苑路 1.1 9 1 8 0 
50 郁州南路 3.3 28 7 21 4 
51 梧桐路 1 8 1 7 0 
52 前许路 1.2 10 9 1 5 
53 青圃路 1.7 14 10 4 5 
54 银桦路 0.95 8 2 6 1 
55 经一路 1.6 13 7 6 4 

56 通灌南路 
（与新建路交叉口往南到头） 0.82 7 1 6 1 

57 海宁西路（与盐河南路交叉口往西） 2.8 23 11 12 1 
58 振海路 2.8 23 8 15 1 
59 大庆西路 1.6 14 2 12 1 
60 朝阳西路 2.5 21 16 5 11 
61 三家村路 1.7 14 0 14 0 
62 赵庄路 1.5 13 0 13 0 
63 朐凤路 2.3 19 0 19 0 
64 新孔南路（与海宁路交叉口往南到头） 1.1 9 0 9 0 
65 江化北路 1.8 15 0 15 0 
66 大庆西路 1.6 13 0 13 0 
 合计 142 1177 503 674 227 



 

—25— 

 

连云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中山东路 6 50 37 13 19 
2 连高公路高公岛段 2 17 4 13 3 
3 中华路 2.5 15 15 0 6 
4 海棠路 1.9 15 8 7 6 
5 栖霞路 2 17 13 4 12 
6 云宿路 10 83 82 1 0 
7 海滨大道 3.5 29 24 5 19 
8 汇海路 1.5 12 9 3 4 
9 连云新城新光路 1 9 9 0 7 
10 郑州路 1 9 4 5 3 
11 开封路 0.43 4 3 1 3 
12 云湖路 1 9 8 1 5 
13 金海大道 2 16 7 9 6 
14 西墅路 0.82 7 7 0 0 
15 大港路 3 26 18 8 18 
16 黄海大道 2.5 20 16 4 5 
17 佟圩路 2.5 20 11 9 7 
18 东方大道 3 25 16 9 0 
19 云港路 5.5 47 45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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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20 瑞和路 1.32 12 11 1 1 
21 纵三路往管委会 2 17 7 10 6 
22 祥和路 2.5 21 18 3 0 
23 泰和路 1 9 6 3 0 
24 人和路 1.8 16 15 1 0 
25 S226 1 8 7 1 0 
26 桃园路 0.96 9 8 1 0 
27 新东方大道与大港路段 2.88 25 24 1 0 
28 朱山路 1 9 5 4 0 
29 天津路 2 16 5 11 0 
30 棠梨路 0.48 4 1 3 0 
31 规划路 0.6 5 5 0 0 
32 瀚海路 1 8 2 6 0 
33 新光路（新东方大道-铁路高架） 2 17 10 7 0 
34 环岛路 2 17 3 14 0 
35 院前路 1.14 10 0 10 0 
36 西园路 1.02 8 0 8 0 
37 东园路 0.62 5 0 5 0 
38 中山西路 2.6 21 0 21 0 
39 西小山路 0.76 6 0 6 0 
40 文教路 0.74 6 0 6 0 
41 新民路 0.45 4 0 4 0 
42 长宁路 1 9 0 9 0 
 合  计 83 692 463 229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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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开发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佛堂路 1.6 13 12 1 0 
2 松花江路 2.9 24 16 8 8 
3 昆仑山路 1.6 13 13 0 2 
4 东晋路 2.5 23 3 20 3 
5 峨眉山路 0.4 3 3 0 2 
6 珠江路 1.1 9 3 6 2 
7 环湖路 1.3 10 10 0 6 
8 东方大道 6.1 46 46 0 13 
9 黄海大道 5.4 20 20 0 17 
10 新光路 2.1 17 17 0 3 
11 雁荡山路 1 8 4 4 4 
12 云阳路 1.1 9 9 0 9 
13 神泉路 1.2 10 7 3 0 
14 雁江路 1.5 12 6 6 6 
15 茅山路 0.3 1 1 0 1 
16 芙蓉路 0.36 3 1 2 0 
17 大港路 2.9 24 14 10 13 
18 银台路 1.7 14 7 7 2 
19 大浦路 7.8 66 58 8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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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20 开泰路 2 16 11 5 7 
21 金桥路 4.3 35 27 8 8 
22 池月路 1.2 10 7 3 6 
23 盐浦路 0.36 3 3 0 3 
24 临浦路 2.2 18 12 6 11 
25 江银路 0.9 7 7 0 0 
26 银珠路 0.8 6 6 0 4 
27 盐汇路 0.9 7 7 0 0 
28 松竹路 1 8 8 0 1 
29 汇晶路 3.48 29 29 0 1 
30 朱山路 1.4 11 5 6 2 
31 佟圩路 1.5 12 7 5 7 
32 顾圩路 1.8 15 6 9 3 
33 黄河路 4.5 37 35 2 30 
34 泰山路 2 17 9 8 1 
35 长江路 1.7 14 8 6 1 
36 出口加工区 4.5 37 33 4 24 
37 荷花路 0.38 3 3 0 1 
38 梅花路 0.75 6 6 0 2 
39 嵩山路 0.5 4 4 0 0 
40 庐山路 0.75 6 6 0 0 
41 牡丹路 0.3 2 2 0 1 
42 花果山大道 4.5 20 17 3 9 
43 金山路 0.36 3 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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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44 燕山路 0.36 3 1 2 1 
45 向阳大街 1.4 11 6 5 5 
46 前进路 0.36 3 3 0 0 
47 韩巷路 0.24 2 2 0 1 
48 云池路 2.8 23 16 7 9 
49 盐池西路 2.2 18 18 0 18 
50 通园路 0.44 3 2 1 0 
51 文明路 0.46 4 1 3 0 
52 昌圩路 3.1 25 16 9 11 
53 云桥路 1.5 13 7 6 6 
54 跃湖路 3.7 30 27 3 12 
55 先锋路 2.3 19 19 0 3 
56 天山路 0.5 4 4 0 4 
 合 计 103.5 862 632 230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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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圩新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港前大道 10.5 88 44 44 4 
2 江苏大道 10.4 87 46 41 2 
3 徐新路 4.5 35 13 22 0 
4 合作路 2.5 20 5 15 0 
5 徐圩大道 3.0 25 1 24 0 
6 南京路 2.4 19 19 0 0 
7 上海路 2.4 19 6 13 0 
8 云河南路 1.4 12 12 0 5 
9 云河北路 1.2 9 9 0 3 
10 张圩河路 3.0 25 6 19 0 
11 方洋河路 2 17 14 3 1 
12 疏港大道 2.5 21 21 0 0 
13 苏海路 6.0 50 0 50 0 
14 石化三路 5.0 40 39 1 0 
15 石化二道 1.8 15 15 0 0 
16 陬山路 4.2 35 35 0 0 
17 板徐路（辛高圩） 2.4 20 8 12 0 
18 东辛农场 5 条主干道 6.1 54 54 0 0 
 合       计 71.3 591 347 244 15 



 

—31— 

 

高新区现有城市道路消火栓数和损坏、无水数明细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1 凌洲东路 2.8 23  7 13  3 
2 圣湖路 2.5 21  4 17  0 
3 春晖路 1.8 15  8 7 8 
4 霞辉路 2 17  3 13 3 
5 文苑北路 0.6 5  5 0 4 
6 晨光路 0.958 8  6 1 5 
7 花果山大道 7.2 60  33 27 18 
8 朝阳东路 1.2 10  7 0  4 
9 振华东路 2.8 23  9 14 5 
10 学院路 4.2 35  11 24 1 
11 宾馆北路 0.583 4  4 0 0 
12 青峰路 2.7 22  2 20 0 
13 港城大道 6.3 52  7 45 5 
14 科苑中路 4.9 41  0 41 0 
15 金辉路 0.864 7  0 7 0 
16 科苑北路 2.1 18  0 18 0 
17 杏坛路 4.2 35  0 35 0 
18 玉兰路 0.921 7  0 7 0 
19 九龙路 0.953 8  0 8 0 
20 花果山大道南延段 1 8  0 8 0 
21 苍梧路 2 17  0 17 0 
22 迎曙路 1.7 14  0 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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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总长 
（㎞） 

应建数 
（个） 

实有数 
（个） 

缺建数 
（个） 

损坏数 
（个） 

23 绿园路 1.5 13  0 13 0 
24 环云台大道 7.9 66  0 66 0 
25 徐新公路 8 67  0 67 0 
26 一麟路 1.8 15  0 15 0 
  合计 73.479 611 106  497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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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 
2019 年度实施方案 

 

为不断提升全市综合应急救援和抗御灾害事故整体能力水

平，根据市政府《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三年

行动计划（2019—2021 年）》有关决策部署要求，为确保 2019 年

度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特制定本年度实施方案。 

一、实施依据 

（一）《消防法》（2019 年 4 月 23 日新修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三）国务院、省政府《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 

（四）《乡镇消防队》（GBT 35547-2017） 

（五）《连云港市城市消防规划（2014-2030）》 

（六）《连云港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 3 号） 

（七）《连云港市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消防基础工作三年行动

计划（2019—2021 年）》 

二、具体任务 

（一）消防队站多点布局建设 

1. 加强城市建成区消防队站建设 

（1）2019 年，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入推进连云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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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建设的实施方案》（连发〔2019〕9 号）的通知要求，连云新

城指挥部先期投入 50 万元，启动连云新城区级消防救援指挥中心

建设工作，完成项目规划、环评、土地、建设等前期手续和方案

设计，建好项目用地围墙，启动项目招标工作，为明年全面开工

建设打下基础。（落实单位：连云新城指挥部，协作单位：连云区

政府、市消防支队） 

（2）2019 年，落实灌南县城东消防站规划建设 5 亩用地，

完成项目规划、环评、土地、建设等前期手续和方案设计，建好

项目围墙，确保当年开工建设。（落实单位：灌南县政府） 

（3）2019 年，完成两处消防站的规划选址：一是落实新浦

街道办事处西侧 1 个一级普通消防站规划建设 7 亩用地，暂定名

为解放东路消防站；二是落实凌州路北、振兴路东（凌州广场西

北地块）1 个二级普通消防站规划建设 5 亩用地，暂定名为凌州

路消防站。（落实单位：市自然资源局，协作单位：海州区政府、

市消防支队） 

2. 加强景区园区消防队站建设 

（1）2019 年，按照山岳救援+灭火救援职责任务启动花果山

消防执勤点提档升级工作，将现有执勤点升格为小型消防站，确

保消防车不少于 2 辆、执勤队员不少于 15 人。（落实单位：云台

山景区管委会） 

（2）2019 年，落实海州经济开发区海州工业园一级普通消

防站和相关消防训练设施场地建设规划用地，完成立项、环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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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建好项目围墙。完成新浦工业园二级普通消防站前期

建设工作。（落实单位：海州区政府） 

（3）2019 年，根据省政府有关化工集中区整治工作要求，

推进灌云燕尾港、灌南堆沟港、赣榆柘汪港现有专职消防站按照

特勤站标准提档升级工作。在省政府对园区验收前，全部提档升

级完成，基本满足实际需求。（落实单位：灌云县、灌南县、赣榆

区政府） 

3. 加强乡镇消防队站建设 

（1）2019 年，启动海州区板浦镇和浦南镇、赣榆区沙河镇

和金山镇、东海县白塔埠镇和桃林镇、灌云县杨集镇、灌南县汤

沟镇等 8 个乡镇消防队建设。（落实单位：东海县、灌云县、灌南

县、赣榆区、海州区政府） 

（2）2019 年，徐圩新区东辛农场按照企业一级普通消防队

提档升级现有企业消防队。（落实单位：徐圩新区管委会、东辛农场） 

（二）完善消防水源体系建设 

1. 加强城市市政道路消火栓建设 

2019 年，市政道路消火栓补建和维修工作由各县区政府统一

组织，成立工作专班，梳理道路投资建设主体，逐一解决出资建

设问题，组织本地城区按照“先城区后城郊、先商业区后居住区”

的方法来补建道路消火栓，对损坏消火栓的维修保养由属地县区

政府投资并组织供水企业落实，积极推进消火栓位置定位显示和

数量统计智能化建设。城区道路新改扩建工程，同步落实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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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和维护保养工作。补建和维修具体任务清单见下表：（落

实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 

2019年全市市政道路消火栓建设任务清单 

区域 
2019年任务数（个） 备注 

补 建 维 修 

1、具体补建、维修哪

些城市道路可由当地

县区消防大队制定计

划。 
2、补建消火栓要有相

关的资料证明，确保国

务院或省政府消防工

作年度考核时能符合

要求和通过考核。 

海州区 220 75 
连云区 75 45 
开发区 75 105 
赣榆区 101 45 
东海县 98 25 
灌云县 65 15 
灌南县 65 15 
高新区 185 18 
徐圩新区 80 15 
全市总计 964 358 

2. 积极推进消防取水码头或取水点建设 

2019 年，每个县区在城市商业集中区、高层建筑集中区、大

型商业综合体、车站、机场和产业园区、重大危险源单位等目标

对象周边 1 公里范围区域利用内河、水渠、湖泊等天然水源新建

消防取水码头或取水点（取水码头或取水点的基本要求是：消防

车能停靠，消防车吸水管铺设长度和吸水高度不超过 6 米，水深

不低于 30 厘米，设置明显标志）。具体任务数如下：（落实单位：

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 

2019年全市消防取水码头或取水点建设任务清单 

区域 
2019年任务数 

（个） 
区域 

2019年任务数 
（个） 

备注 

海州区 8 灌云县 4 

具体设置地点可
由当地县区消防
大队制定实施方
案。 

连云区 4 灌南县 4 
开发区 4 高新区 4 
赣榆区 6 徐圩新区 3 

东海县 6 云台山风景区 2（花果山和渔湾
各 1） 

全市总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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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极推进乡镇和农村地区消防水源建设 

（1）2019 年，各县区政府督促落实在乡镇驻地街区新建消

火栓不少于 5个，乡镇有工业园区的在园区新建消火栓不少于 5个。 

（2）2019 年，将农村消防水源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内容，

完成 30%的行政村消防水源建设任务，使每个行政村至少建成 1

个储水量不小于 20 吨的消防水池，有条件的可以在村中道路建设

消火栓不少于 2 个，也可以依托村边水塘、河流建立消防车可停

靠的取水点。（落实单位：各县区政府，功能板块管委会） 

（三）加强消防车辆和器材装备配备 

2019 年，市本级财政安排资金 860 万元，重点采购配备大跨

距高喷消防车 1 辆，针对性配备无线复合气体探测仪、可燃气体

探测仪、暴雪泡沫炮、电动遥控炮等在内的特勤器材和消防员个

人安全防护器材装备以及增援“3.21”爆炸事故灭火药剂及器材装

备损耗补充。海州区重点采购配备高喷车和大吨位重型泡沫车各

1 辆，高新区启动 70 米举高消防车采购，连云区完成 30 米高喷

车采购，其他县区按照省政府与市政府签订的年度目标任务分解

落实。具体任务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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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车辆装备配备明细 

单位 类别 名称 配备数 
投资单价 
（万元） 

备注 

市本级 

车辆 大跨距高喷车 1 560 

增援
“3.21”爆
炸事故灭
火药剂及
器材装备
损耗明细
附后 

器材 特勤抢险、森林火灾灭火器材 部分选配 50 
消防员个人防护装备 部分选配 50 

器材 增援“3.21”爆炸事故灭火药剂及
器材装备损耗补充 / 200 

  总计  860 万元 

海州区 车辆 
高喷车 1 220 

大吨位重型泡沫车 1 380 
高新区 车辆 70 米以上举高车 1 600 
连云区 车辆 30 米以上高喷车 1 200 

开发区 车辆 15 吨泡沫消防车 1 215 

按照政府
消防工作
目标责任
书以及各
地实际需
求采购装
备。 

器材 消耗性器材补充 / 20 

赣榆区 车辆 

抢险救援车 1 195 
大吨位重型泡沫车 1 380 

城市主战消防车（压缩空气泡
沫） 1 230 

6 吨常规泡沫消防车 1 175 
器材 抢险救援和消耗性器材补充 部分选配 130 

东海县 车辆 抢险救援车 1 120 
8 吨泡沫消防车 1 80 

器材 抢险救援和消耗性器材补充 部分选配 40 

灌云县 车辆 抢险救援车 1 120 
器材 抢险救援和消耗性器材补充 部分选配 30 

灌南县 器材 抢险救援和消耗性器材补充 部分选配 20 

三、工作要求 

（一）各县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及时调整年内工作

安排，抓好任务分解细化，责任具体到人，对照目标任务和核心

指标抓督导、抓检查，及时发现解决存在问题，落实措施，确保

完成年度工作任务。 

（二）定期召开市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研究解决实施

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推进消防重大项目建设任务落地，

并结合年度消防工作开展专项检查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市政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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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评内容。对工作措施落实不力、工作进度迟缓，任务未完成

的倒查问责。 

（三）市消防支队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主动协调、配合，

掌握实施进度，并适时将有关情况报告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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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监委，

市法院，市检察院，连云港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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